为规范我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590号令）和《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结合我市实际，草拟了《绵竹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现予以公示，公示期30日。

如有意见和建议，请您在2015年6月20日前通过书面方式或电子邮件形式向绵竹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反馈，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地址：绵竹市剑南镇通汇街78号市住建局办公楼105室

联系人：胡 洪  翁 羽  晏晓民
电　话：0838—6903369   13568208980
    邮　箱：MZSZSB@163.COM
绵竹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我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简称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我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公开、公正、公平、规范有序进行，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590号令）和《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一条 征收与补偿实施单位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由绵竹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市政府相关部门应配合做好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工作。所属镇乡人民政府及其社区在职责范围内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相关工作。

房屋征收部门可以依法委托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

第二条 房屋征收的补偿依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原则上以《房屋所有权证》和其它合法房产凭证为补偿依据。未经登记的建筑由规划、住建、国土等相关部门依法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

第三条 房屋征收的补偿方式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 

    一、选择货币补偿的，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进行补偿；被征收房屋为平房住房的，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增加15%进行补偿。

2、 选择产权调换的，楼房住房或非住宅房屋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与安置房建筑面积1:1进行产权调换；平房住房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增加15%与安置房套内建筑面积进行产权调换。

    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与安置房建筑面积差额部分房款的结算结合实施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并在征收方案和补偿协议中明确。

被征收人他处无住房且符合城镇住房保障条件，被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不足50平方米的，应安置建筑面积不小于50平方米的成套型安置住房，被征收人不再支付50平方米以内（含50平方米）房款。

    三、因规划调整，无法产权置换的，原则上采取货币补偿。

    四、实行产权调换的非住宅房屋，原则上同楼层安置。

     第四条 被征收房屋的补偿标准

    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评估确定。

    二、房屋搬迁补偿、临时安置补偿和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一）房屋搬迁补偿

1.住宅房屋搬迁补偿标准为：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50平方米（含50平方米）以内的，按800元/户/次支付；建筑面积在50平方米—100平方米（含100平方米）的，按1000元/户/次支付；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的，按1200元/户/次支付。

2.非住宅房屋搬迁补偿标准为：12元/平方米/次，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进行计算，补偿费不足1000元/次的按1000元支付。

3.实行货币补偿的，支付1次搬迁补偿费；实行产权调换的，支付2次搬迁补偿费。

（二）临时安置补偿和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1.住宅房屋临时安置补偿标准:8元/平方米/月，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进行计算，由被征收人自行临时安置。临时安置补偿费不足500元/户/月的，按500元/户/月支付。

2.住宅房屋临时安置以户为单位进行补偿，独立的产权单位为1户；1处房屋为共有产权的，按1户进行补偿。

3.非住宅房屋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标准为：每月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0.4%—0.6%计算。

4.实行货币补偿的，一次性给予6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偿费或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实行产权调换的，按协议约定期限给予临时安置补助费或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逾期补偿费用按协议约定或相关规定给予补偿。

三、装饰装修和附着物补偿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参照本办法附件1、2的参考标准协商补偿，协商不成的，由双方委托有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四、通信、水电气、空调移机及其他设施补偿

    （一）实行货币补偿的，按行业现行收费标准协商补偿。

    （二）实行产权调换的，由项目实施单位负责恢复，被征收人不再支付费用；不能恢复的，按行业现行收费标准协商补偿。

    第五条 被征收房屋的奖励和补助办法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奖励和补助办法由绵竹市人民政府结合实施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

    第六条 征收与补偿有关问题的处理

    一、房屋性质、用途和建筑面积的认定

    （一）征收已经登记的房屋，其性质、用途和建筑面积以房屋权属证书或者房屋登记簿的记载为准，作为征收补偿的依据；房屋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房屋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房屋登记簿确有错误的，以房屋登记簿为准。

   （二）被征收人认为房屋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的，按照《房屋登记办法》（建设部第168号令）相关条款进行处理。

    二、被征收房屋用于出租的，只对房屋所有权人进行补偿，由房屋所有权人负责与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

    三、被征收房屋存在所有权或使用权等权属争议的，当事人可共同向公证机关申请对被征收房屋进行证据保全，证据保全期间，当事人不应妨碍房屋搬迁。

    四、被征收房屋房屋所有权证书记载为住宅用房，但实际用于经营且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的，按住宅房屋进行安置。过渡期间，被征收人可选择领取临时安置补偿费或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选择领取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的，按照同地段同类非住宅房屋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标准发放，但不发放临时安置补偿费。

    五、被征收房屋设定有抵押权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告知抵押权人。

    六、被征收房屋为国有资产的，按照国有资产处置相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镇、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参照本暂行办法执行。

第八条 本暂行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1.装饰装修补偿参考标准

      2.附着物补偿参考标准

         绵竹市危旧房棚户区改造协调工作领导小组

                          2015年5月18日

附件1

   装饰装修补偿参考标准

	装饰类别
	装修内容
	参考标准
	备注

	一类（简装）
	水泥地坪、墙面刷白、普通木质门窗、无吊顶
	20—50元/㎡
	按被改造房屋建筑面积计算

	二类（普装）
	瓷砖地面、墙面乳胶漆或仿瓷涂料、普通铝合金或塑钢窗、夹板木门、简易吊顶（或石膏线条）、厨卫间瓷砖到顶、瓷砖灶台板
	50—100元/㎡
	按被改造房屋建筑面积计算

	三类（精装）
	石材地面或复合木地板（含水磨石地面）、墙面乳胶漆（或墙纸）、铝合金或塑钢窗、装饰木门（门套）、复合式吊顶、厨卫间瓷砖到顶、简易成套橱柜
	100—150元/㎡
	按被改造房屋建筑面积计算

	四类（高级装修）
	天然石材地面或实木地面、墙面乳胶漆或墙布、铝合金或塑钢窗、套装成品门、造型电视墙、厨卫间石材墙面、成套型橱柜
	150—200元/㎡
	按被改造房屋建筑面积计算


注：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参照本标准协商补偿，协商不成的，由双方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附件2

   附着物补偿参考标准

                                               单位：元

	品  类
	规  格
	单位
	参考标准
	备注

	普通龙门
	单扇或双扇
	㎡
	50—80
	立面投影面积

	走廊式龙门
	双扇带有顶过道
	㎡
	350—500
	过道面积

	压水井
	手动或电动
	口
	200—400
	

	水塔
	简易支架水塔
	座
	800—1200
	

	洗衣板
	台面式砼板
	㎡
	40—60
	

	三合土地坪（院坝）
	
	㎡
	5—10
	按不同厚度

	砼地坪（院坝）
	
	㎡
	30—45
	按不同厚度

	围墙
	砖砌或金属栏杆
	㎡
	150—200
	

	简易厕所（自搭建）
	砖混或砖木结构
	㎡
	350—400
	

	一般树木
	米径Φ20㎝以上
	株
	30—40
	按实际数量计

	
	米径Φ10—20㎝
	株
	20—30
	

	
	米径Φ5—10㎝
	株
	10—20
	

	
	米径Φ5㎝以下
	株
	5—10
	

	草坪（草本及木本）
	普通花草（地栽）
	㎡
	10—20
	

	花草
	盆栽
	盆
	5—10
	移栽

	其他附着物
	
	
	
	双方协商


注：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参照本标准协商补偿，协商不成的，由双方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